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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临沂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《临沂市城市节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

通    知 

临建发〔2018〕56 号 

 

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

为推进城市节水管理工作，提高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

平，规范节水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现将《临沂市城市节水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实施。 

 

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临沂市财政局 

2018 年 9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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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城市节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推进城市节水工作，提高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

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和国家《城市节水评价标准》、《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》、《山东

省节约用水办法》、《临沂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节水评价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节水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

金），是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，用于支持城市节水管理部门及

其他相关部门开展节水工作和实施节水项目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资金使用应坚持公开、公

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

制度。 

第二章  资金支持和适用范围 

 

第四条 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以下几个方面： 

（一）节水器具和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技术的推广及应用； 

（二）节水宣传、科研、普查、培训及主要行业用水定额标

准制定等支出； 

（三）节水先进成果、技术奖励，优秀节水项目等奖励支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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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节水技术改造及节水项目建设； 

（五）节水型企业、单位及居民小区创建工作； 

（六）再生水、雨水、矿井水、苦咸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

设施建设补助； 

（七）公共节水设施建设与改造(不含城市供水管网建设与

改造)； 

（八）节水基础管理、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； 

（九）制定节水中长期规划，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与维护等

支出； 

（十）其他临沂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节水支出。 

 

第三章 资金审批和拨付 

 

第五条 城市节水管理机构按照预算编制程序和时间编制和

申报专项资金预算。 

第六条 城市节水管理机构负责组织项目申报，组织专家对

项目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向市财政提供资金分配方案和拨款

依据。 

第七条 专项资金支出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；专项资金项

目需办理政府采购、招投标等相关手续的，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人员工资补贴、公用经费等支出。

已列入政府投资项目或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安排补助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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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节水专项资金不再安排。 

 

第四章 检查和监督 

 

第九条 城市节水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节约用

水项目的管理，加强调度，确保节水项目按时完成并进行验收，

及时办理资金结算，做好绩效评价。 

第十条 市级财政部门、审计部门应依法加强对城市节水专

项资金使用的监督、检查，对违反相关财经法律法规及规范，虚

报、冒领、挪用城市节水专项资金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;

涉嫌犯罪的，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临沂市级财政部门、临沂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8年10月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1

年 10 月 4 日。 

 


